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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381破170号
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的申

请，于2017年11月15日裁定受理瑞安市君盟光电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君盟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7 年11月20日指定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为君盟
公司管理人。因君盟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建设下落不
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履行义
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君盟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
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
情况。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因怠于
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
失，无法进行清算，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君盟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月31日前，向
管理人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温州市
市府路 525 号同人恒玖大厦 18 楼；联系人：金慧慧
（13656510615），范泽龙（15888726761）]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君盟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2月6日下午14时在瑞安市人
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君盟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4破35号

本院于2017年8月17日作出（2017）浙0324破申
30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永嘉县美嘉阀门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作出
（2017）浙0324破3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现将裁定书
主文公告如下：

一、宣告永嘉县美嘉阀门有限公司破产；
二、终结永嘉县美嘉阀门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

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2899号
曹胜林：本院受理原告陆元昌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杂，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411 民初 289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4310号

李盛：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嘉兴分公司诉被告李盛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
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3399号

章小弟：本院受理原告边久武与被告章小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杂，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421民初33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3557号

顾国梁、顾明强：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和心饲料有
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481民初355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302号

沈晓锋：本院受理原告徐永根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502 民初 330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537号

赵寅峰、费琴英：本院受理原告朱万荣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0502民初653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212号

王小毛：本院受理原告沈良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107号

陆根方、李勤：原告黄季杨与被告陆根方、李勤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和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216号

董爱宝：本院受理原告徐国良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286号

李浩：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凤林服装整理有限公
司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4286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632号

杨田生：本院受理原告徐永根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502 民初 263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834号
李伟强：本院受理原告黄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0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康山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436号

杨丽丽：本院受理原告曹淦林诉你及吴月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0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康山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5750号

吴云苗、张小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安吉支行与被告吴云苗、张小平、陈然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吴云
苗、张小平立即归还借款本金 111411.35 元，利息
7053.07元（该利息包含罚息、复利，罚息、复利按照年
利率4.41%暂计算至2017年7月31日，此后按照本金
以及拖欠的利息计算罚息、复利至款清日止）；2、被
告吴云苗、张小平支付实现债权费用 4000 元（律师
费）；3、原告对被告吴云苗、张小平抵押给原告的抵
押物（位于安吉县递铺镇宁馨花园 47 幢 2 单元 303
室；房权证：安房权证递铺字第33208号）的变价款中
享有优先受偿权；4、被告陈然对上述所有费用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
内。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
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定于2018年3月6日上午
10时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6580号

程谢安：本院受理原告李子乔与被告程谢安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借款
4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0.5%计算，从起诉之
日算至款清）；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
期不答辩不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依法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定于2018年3月6日上午9时在
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6542号

杨文娟：本院受理原告方朝金与被告杨文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共计人
民币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答辩
不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
程序审理，由代理审判员王磊担任审判长，定于二○
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
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
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9748号

金桂生、肖雪云：本院受理原告谢祥伟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
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702民
初9748号民事判决书。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1969号

王秩贵、周慧琴：本院受理王德成诉王秩贵
(330323197205067719)、 周 慧 琴
（330323197310067745）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们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送达本院（2017)浙 0782 民初 1196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廿三里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身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8872号

朱晓航、吕晓艳：本院受理原告吴月红诉被告朱
晓航、吕晓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讼请求：判令二
被告归还原告借款445000元及利息。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判后答
疑告知书、廉政监督表。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18年3月13日
13时40分在本院6号庭（东门四楼）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作缺席裁判。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7701号

黄晨曦：本院受理原告叶进升诉被告黄晨曦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726民初7701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
料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3
月 6 日 9 时 40 分在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8052号

黄祖益、盛华庭：本院受理原告石家俊与被告
黄祖益、盛华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
由沈敏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杨珊珊、人民陪审员
黄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下午 14
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8658号

张世杰、李媛媛：本院受理原告张秋贵与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726民初8658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
案由张东明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沈敏、人民陪审员黄
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3月7日14：15在本院
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378号

郑晓冬：本院受理原告傅武威诉被告郑晓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26民初
537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浦东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
产转让合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享有的所有权利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建行联系电话：0574-87292995
光大金瓯联系电话：0577-88333755、0577-8833305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7日
公告清单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债权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住房城市建设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

借款人

宁波百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余姚泰鼎石材有限公司

余姚市阳明建筑有限公司

宁波托甫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能大有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头通信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5月31日24时）

借款合同编号

建甬余贷（2015）-GSYWB-05

建甬余贷（2015）-GSYWB-10

建甬余贷（2015）-GSYWB-08

建甬余贷（2015）-GSYWB-07

建甬余贷（2015）-GSYWB-06

建甬余贷（2015）-GSYWB-09

建甬余贷（2015）-GSYWB-13

建甬余贷（2015）-GSYWB-04

建甬余贷（2015）-GSYWB-11

建甬余贷（2015）-GSYWB-02

建甬余贷（2015）-GSYWB-03

建甬余贷（2015）-GSYWB-15

建甬余贷（2015）-GSYWB-14

建甬余贷（2015）-GSYWB-12

建甬余贷（2016）-GSYWB-01

建甬余贷2015-237-34

建甬余贷2016-237-005

建甬余贷2015-237-044

建甬余贷2015-237-043

建甬余贷2015-237-046

建甬余贷2015-237-047

2015-1349-Y032

2015-1349-Y031

1233-2016（城建）-005

2016-1232-L001

本金

5,000,000.00

5,000,000.00

3,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3,93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2,496,777.14

3,500,000.00

4,500,000.00

4,500,000.00

5,750,000.00

4,000,000.00

11,400,000.00

8,600,000.00

4,000,000.00

5,000,000.00

7,000,000.00

8,000,000.00

5,000,000.00

4,686,344.41

3800000

7,650,000

欠息

193,778.22

186,899.36

112,926.44

191,497.52

192150.39

188214.41

145,195.3

193,778.22

186,899.36

72,705.17

135,872.15

164,679.42

165,256.32

212660.3

144,295.99

840,723.28

456,082.52

203,791.17

291,951.67

399,656.49

456,750.3

200,957.46

175,137.60

118564.65

199,032.24

担保人

余姚市南海不锈钢管有限公司、朱百军、褚秀飞、宁波百强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宁波百强塑化有限公司

余姚市阳明建筑有限公司、成琼瑶、周世芳

周厚良、陈陆意、余姚市泰鼎石材有限公司、余姚市天一建筑有限公
司、周世芳

宁波经济开发区河头通信有限公司、缪君甫、李剑萍、宁波市镇海曜
臣纸制品厂

宁波仁大食品有限公司、郑爱芬、杨惠、郑仁能、宁波鑫亿鲜活水产有限公司

宁波宇顺交通器材有限公司、宁波泰利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冯建明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
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
以及遗漏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5月31日24时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
付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
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珏磊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有关规定，以及陈珏磊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8日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2WZB2017001-2），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及其担保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陈珏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陈珏磊联合公告告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陈珏磊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珏磊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7-88855959、88855821
陈珏磊联系电话：1885887088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珏磊

2017年11月27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保证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年月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
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
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
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务人名称

温州市华夏笔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止2017年8月18日）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1201500133758

本金
18000000

欠息
3067767.87

垫付费用
32640

担保人

朱长松、温州市华夏笔业有限公司


